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係於一百零四年八月二十日訂定，歷經一次修正，係於一百零六

年四月十四日依本府社會局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範本修正。

為配合本府勞動局及社會局於一百零九年十月十五日共同訂定修正公布之事

業單位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範本及教育部相關函釋等，爰擬具本

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本校網頁公告情形修正文字。(修正辦法第五條) 

二、依據本校設置申訴管道及專責單位修正文字。另參照本府勞動局及社會局

共同修訂事業單位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範本，新增適用性別

工作平等法之性騷擾行為人為雇主者，受雇者或求職者除依本校內部管道

申訴外，亦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修正辦法第六條) 

三、依教育部函釋學校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時，增列「得委託學校所設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分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或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調查處理」，

以簡化為單一機制處理。(修正辦法第十一條) 

四、依教育部函釋，因本辦法涉及學校防治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之發

生及處理機制等所定章則屬校務重大事項，應提交校務會議議決，爰配合

修正文字。(修正辦法第二十三條)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本校定期實施防治工作

場所性騷擾之教育訓

練，規劃性別平權及性

騷擾防治課程，相關資

訊及訓練計畫於下列顯

著之處公告：本校人事

室網頁性騷擾及霸凌防

治專區。 

五、本校定期實施防治工作

場所性騷擾之教育訓

練，規劃性別平權及性

騷擾防治課程，相關資

訊及訓練計畫於下列顯

著之處公告：本校網站

公告訊息區。 

依本校網頁公告情形酌作文

字修正。 

六、本校性騷擾申訴管道如

下： 

申訴專線電話：

02-28313114分機 852 

六、本校性騷擾申訴管道如

下： 

申訴專線電話：

02-28313114分機 852 

一、依實際申訴管道，修正

第四、五項文字。 

二、依本府勞動局及社會局

共同訂定修正之範本，



申訴專用傳真：

02-28321520 

申訴電子信箱：

53200v@tp.edu.tw 

專責單位名稱：人事室 

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之

性騷擾行為人為雇主

者，受雇者或求職者除

依本校內部管道申訴

外，亦得向地方主管機

關提出申訴。 

申訴專用傳真：

02-28321520 

申訴專用信箱或申訴電

子信箱：

53200v@tp.edu.tw 

專責處理人員姓名或單

位名稱：人事室 

新增第六項。 

十一、本校設置性騷擾申訴

處理委員會，由勞資雙

方代表共同組成負責處

理性騷擾申訴案件，並

得委託學校所設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分別依性

別工作平等法或性騷擾

防治法相關規定調查處

理。 

前項申訴處理委員會置

主任委員一名，由校長

擔任，並為會議主席，

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

時，得另指定其他委員

代理之；置委員四人，

由學務主任、人事室主

任、教師會代表及職員

工代表各一人擔任。本

委員會之女性代表不得

低於二分之一，單一性

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並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

擔任委員。 

十一、本校設置性騷擾申訴

處理委員會，由勞資雙

方代表共同組成負責處

理性騷擾申訴案件。申

訴處理委員會置主任委

員一名，並為會議主

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

會議時，得另指定其他

委員代理之；置委員三

人至七人，本委員會之

女性代表不得低於二分

之一，單一性別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並視需要

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委

員。 

一、依教育部一○○年十月

三十一日臺訓(三)字第

一○○○一七○八五七

B號函釋示，修訂性騷擾

防治措施時，增列「得

委託學校所設性別防平

等教育委員會分別依性

別工作平等法或性騷擾

防治法相關規定調查處

理」，以簡化為單一機

制處理，爰於本條第一

項後段增修上開規定。 

二、原第一項後段文字移列

於第二項，並增列「前

項」文字以說明之。另

明列主任委員及委員四

人。 

二十三、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公佈實施，修訂

時亦同。 

二十三、本辦法奉校長核定

後公佈實施，修訂時亦

同。 

依教育部一○一年九月二十

六日臺訓(三)字第一○一○

一五六七二九號書函釋示，

因本辦法涉及學校防治性侵

害、性騷擾及性霸淩事件之

發生及處理機制等所定章則

屬校務重大事項，應提交校

務會議議決，爰配合修正文

字。 

 


